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
 “一次办好”告知书

一.事项名称: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
二.申请条件：
经营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，应当自经营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，将经营的品种、数量、主要流向等情况备案。
三.申请材料:
1.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品种、销售量、主要流向等情况的备案申请书；
2.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； 
3. 产品包装说明和使用说明书；
4.《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》正副本原件（重新办理需提供）
备注：提交材料时，请携带告知书中所要求的所有证件原件用于审查。
四.依据	:
1.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45号）；
2.《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、经营许可办法》（国家安监总局令第5号）；
五.审批流程	:受理→办结
六.法定许可时限	:即时办理。
七.承诺许可期限: 即时办理。
八.决定书类型:《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》，有效期为3年。有效期满后需继续生产、经营的，应当在备案证明有效期满前3个月内重新办理备案手续。
九.取证方式:邮寄或窗口自取
十.收费标准:不收费
十一.相关材料下载邮箱:	tzshsw@163.com   密码：tz123456


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社会事务二科（A117窗口）  
联系电话：5081812、50819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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